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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292 号 

 

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1年 8月 13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》称，你

公司近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中院”）《执行裁

定书》（〔2020〕粤 03执恢 796号之一)，因被执行人合慧伟业商贸（北

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慧伟业”）在指定期限内拒不履行义务，

申请执行人舒兰天首资源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舒兰天首”）申

请处置合慧伟业持有的你公司 4,000 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

11.84%）质押股票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 

同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实施情况公告》称，

依照深圳中院协助《执行通知书》（〔2020〕粤 03执恢 796号），合慧

伟业所持你公司股份被强制执行减持。合慧伟业自 2021年 8月 2日

至 8月 11日期间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 1,528.47万股，减

持金额达 5,831.26万元。合慧伟业持股比例由 11.84%降至 7.32%，减

持比例达 4.52%。合慧伟业自 2013年 5月通过协议受让取得股份并

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，所持股份减少比例已达 5.11%。合慧伟业

作为你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，通过本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未在

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披露减持计划，自 8月 2日以来减持股份

比例超过 1%，其持股比例变动达 1%时未予披露，且持股比例减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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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 5%时未及时停止交易。合慧伟业于 8月 13日晚间通过你公司披露

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。 

你公司 2020年报等前期公告显示，2013年 5月 17日，合慧伟

业将其持有的你公司 4,000万股全部质押给兴业银行深圳分行，为其

委托自然人陈钟民向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借款 1.2亿元提供担保。因委

托贷款未如期归还，2013年 12月 4日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将合慧伟

业诉至深圳中院，要求合慧伟业归还借款本息，所持全部股份由本案

冻结。由于合慧伟业没有履行义务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于 2016 年 1

月 21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在前次执行中，兴业银行深圳分

行将本案债权转让给邯郸市邦文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邯郸邦

文”）。2020 年 3 月 17 日，邯郸邦文以其就本案债权债务清偿问题

正在与被执行人商谈和解方案为由，向深圳中院申请对合慧伟业所持

股份暂不予处置，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2020年 10月 10日，邯郸

邦文将（2013）深中法商初字第 101号《民事调解书》项下债权全部

转让给源利（北京）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源利公司”）。

2020年 10月 15日，源利公司再转让给舒兰天首资源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舒兰天首”），并向合慧伟业发出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并

得到合慧伟业同意。2021年 2月 3日，深圳中院出具执行裁定书，

变更舒兰天首为本案申请执行人。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，

舒兰天首与合慧伟业的最终实际控制人同为邱士杰。 

2021年 7月 15日，你公司披露《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》，预

计 2021年上半年亏损 1480万元至 2200万元，同时披露公司的三个

项目均未达到生产状态，未产生经营效益。该公告同时提示，公司股

票于 2021年 5月 6日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，可能存在终止上市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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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部对上述情况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、合慧伟业、舒兰天首、

邱士杰就下列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．结合合慧伟业收到相关执行裁定书的时间，说明其未按《证

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以及本所《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的规定合法合规减持上市

公司股份的具体原因，尤其是其在减持行为发生前未披露减持计划的

原因、相关责任人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存在已知悉相关信息却未督促合

慧伟业及时披露减持计划的情形。 

2. 补充披露舒兰天首、合慧伟业的股权架构图，在此基础上说

明《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》中未揭示本案申请执行人舒兰天首与被执

行人合慧伟业最终实际控制人同为邱士杰的原因，是否属于邱士杰刻

意隐瞒该等关系或你公司明知相关信息却不予披露。 

3. 说明合慧伟业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质权人在合慧伟业与兴业

银行深圳分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发生多次转移时是否发生变化，如是，

请说明详情以及合慧伟业是否及时按相关规定通知上市公司并履行

相应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. 说明舒兰天首受让相关债权的详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舒兰

天首受让相关债权的原因、时间、支付对价的方式和金额、相关债权

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，在此基础上说明舒兰天首选择申请强制执行合

慧伟业所持你公司股份而非选择其他解决途径的原因，是否存在利用

司法裁定和强制执行便利合慧伟业规避股份减持相关限制性规定、实

现“清仓式”减持的情形。 

5. 请邱士杰结合舒兰天首办理本次强制执行的具体情况和主要

时间节点，说明其同时作为*ST天首董事长、财务总监、实际控制人，



4 

 

以及申请执行人舒兰天首、被执行人合慧伟业的最终实际控制人，知

悉或决策相关事项的时间，未及时通知上市公司披露股权结构将发生

重大变化、公司实际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具体原因，是否存在故意

隐瞒相关信息或阻挠*ST天首予以公告的情形。 

6. 结合你公司本期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分析公司股票退

市风险大小，并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；同时结合合慧伟业“清仓式”

减持后你公司股权结构，分析公司是否存在其他重大风险，如是，具

体说明并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在 2021年 8月 1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

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

合慧伟业对后续可能发生的减持行为，按规定及时披露减持计划并遵

守股份减持相关限制性规定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8月 16日 

 


